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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投）为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第一大股东暨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76.50%的股份，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中国铁投间接持有

公司 76.50%的股份。

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27日和 2025年 5月 22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度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公司

2025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均已回避表决。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

均已严格遵循《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股

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的决策权限和

批准程序，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严格遵循了回避表决制度。

2025 年 12 月 17 日，公司与国铁集团签署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有效

期为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在框架协议的范围内及未签署框架

协议或其他协议的日常关联交易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股东会授权

的额度内签订具体的交易协议并执行相关交易。



1.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与

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以

上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2.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三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以上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公司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3. 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5 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的议案》《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

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

案》《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勇回避表决。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

审议，关联股东中国铁投、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表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

露

日

期

及

索

引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

务

国铁集团及其

下属单位

商品汽车、冷链、

大件物流服务及其

他收入

13,332.94 22,022.38 11.32% -39.46%

国铁集团其他

成员单位的合

营或联营企业

冷链物流服务 2.60 46.09 0.00% -94.36%

上海安东、安

北商品轿车铁

路运输有限公

司

商品汽车、冷链物

流服务及其他收入
67,359.13 82,707.71 57.19% -18.56%

广州东铁汽车

物流有限公司

商品汽车物流服务

及其他收入
31,814.22 27,397.07 27.01% 16.12%

世铁特货（北

京）国际物流

商品汽车物流服务

及其他收入
5,227.57 5,293.53 4.44% -1.25%



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

其他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的

单位

商品汽车物流服务 47.17 3.51 0.04% 1243.87%

小计 117,783.63 137,470.29 100.00% -14.32%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国铁集团及其

下属单位

铁路运输相关成

本、物流辅助服务

及租赁、两端物流

成本、维修服务成

本、材料采购成本

及其他服务成本

755,572.11 765,954.31 99.97% -1.36%

广州东铁汽车

物流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成本 210.36 169.55 0.03% 24.07%

世铁特货（北

京）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成本 11.33 14.32 0.00% -20.88%

小计 755,793.80 766,138.18 100.00% -1.35%

合计 873,577.43 903,608.47 -3.3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年初主要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

易进行充分的评估与测算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预计金额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实际业务过程

中受市场及双方实际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上述内容属于

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所需，交易内容及交易金额均在股东会授权的范围内，

预计与执行情况的差异主要是受市场与客户要求变化

等影响，非公司主观意愿所致，公司关联交易的执行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三）预计 2026 年度日常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表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

务

国铁集团及其

下属单位

商品汽车、

冷链、大件

物流服务及

其他收入

行业管理

定价及市

场价格

14,666.24 1,858.37 13,332.94

国铁集团其他

成员单位的合

营或联营企业

冷链物流服

务

行业管理

定价及市

场价格

2.86 0.00 2.60

上海安东、安北

商品轿车铁路

运输有限公司

商品汽车、

冷链物流服

务及其他收

入

行业管理

定价及市

场价格

74,095.04 12,863.64 67,359.13

广州东铁汽车

物流有限公司

商品汽车物

流服务及其

他收入

行业管理

定价及市

场价格

34,995.64 7,631.22 31,814.22

世铁特货（北

京）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

商品汽车物

流服务及其

他收入

行业管理

定价及市

场价格

5,750.33 1,303.79 5,227.57

东风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

其他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的

单位

商品汽车物

流服务

行业管理

定价及市

场价格

51.89 0.00 47.17



小计 129,562.00 23,657.02 117,783.63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国铁集团及其

下属单位

铁路运输相

关成本、物

流辅助服务

及租赁、两

端物流成

本、维修服

务成本、材

料采购成本

及其他服务

成本

行业管理

定价及市

场价格

831,129.32 141,626.92 755,572.11

广州东铁汽车

物流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成

本

行业管理

定价及市

场价格

231.40 0.00 210.36

世铁特货（北

京）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

其他服务成

本

行业管理

定价及市

场价格

12.46 3.08 11.33

小计 831,373.18 141,630.00 755,793.8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控股股东简介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铁投持有公司 340,000.00万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6.50%。中国铁投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998,984.33万元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 9号院东区 5号楼 1101

主要生产经营地 全国

成立时间 1982年 3月 24日

主营业务
承担国铁集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投资和资产管理、铁路

资产资源开发及金融保险服务等职能。

2. 实际控制人简介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国铁集团通过中国铁投间接持有公司 340,000.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6.50%。国铁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73,950,000.00万元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0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全国

成立时间 2013年 03月 14日

主营业务

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统筹安排路网性运力资源配

置，承担国家规定的公益性运输任务，负责铁路行业运输收

入清算和收入进款管理。自觉接受行政监管和公众监督，负

责国家铁路新线投产运营的安全评估，保证运输安全，提升

服务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坚持高质量

发展，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铁集团控制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

法人或其他组织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3．其他关联企业

（1）上海安北

公司名称 上海安北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 8月 20日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支路 19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上海市

主营业务 商品轿车的铁路运输，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2）上海安东

公司名称 上海安东商品轿车铁路运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5年 3月 10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支路 19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上海市

主营业务 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

（3）广州东铁

公司名称 广州东铁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6月 1日

注册资本 3,920.00万元

注册地 广州市花都区九塘路八-1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广州市

主营业务 道路货物运输

（4）世铁特货

公司名称 世铁特货（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08月 21日

注册资本 7,000.00万元

注册地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1号院 1号楼 11层北座 1201-10

（园区）

主要生产经营地 北京市

主营业务 普通货运

（5）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1年 06月 25日



注册资本 1,560,000.00万元

注册地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特 1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武汉市

主营业务 开发、设计、制造、销售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等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单位主要包括东风物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单位、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单位，其中：东风

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董事李勇担任董事的企业，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系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因此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关联采购

（1）关联采购的主要内容

公司发生的关联采购以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为主，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

主要包括公司在运输作业时使用沿途各局集团公司提供的承运、发送、到达、机

车牵引等服务及相关税费。公司是国铁集团旗下的专业物流服务供应商，依托铁

路路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针对商品汽车物流、冷

链物流、大件货物物流的铁路专业运输设备和全程物流解决能力。由于铁路行业

具有“全程全网”的运营特点，铁路资产呈网状结构遍布全国，各地区铁路资产

的管理运营由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负责，与包括发行人在内的全国性专业铁路运输

企业各有分工。除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外，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采购还主

要包括物流基地租赁及服务、两端物流服务、材料采购成本、资产采购成本、维

修服务及其他服务成本等，其中：

第一，物流基地租赁及服务主要系指公司开展铁路物流服务过程中使用国铁

集团所属企业的物流基地租赁及维修维护业务、物流辅助业务等对应的成本；

第二，两端物流服务主要为公司向国铁集团所属企业采购两端配送服务成本，

以及在铁路干线运输以外的前端及后端物流作业过程中占用国铁集团所属企业

的专用铁路支线对应的成本；

第三，材料采购、资产采购及维修服务及其他服务成本主要系指公司向国铁

集团所属企业采购原材料、设施设备、软件产品及维修服务对应的成本。



公司提供的物流服务以铁路运输为核心，依托铁路线路布局使用国铁集团所

属企业的相关服务便于铁路干线运输与两端运输环节紧密衔接。由于历史原因，

全国铁路资产绝大部分归属国铁集团所属企业所有，铁路沿线的相关设施和服务

提供方也绝大部分归属国铁集团所有，因此公司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国铁集团所

属企业的沿线铁路物流基地服务、租用相关房屋并在前端及后端物流作业过程中

使用相关专用铁路支线及其他设施，从而形成相关的关联采购。

（2）关联采购定价公允性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银监会、国家铁路局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鼓励和扩大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的实施意见》（发改基础〔2015〕1610

号），国家授权原铁路总公司（现国铁集团）制定铁路运输清算的行业规则，并

搭建统一清算平台，提供统一清分、结算服务，适用于通过铁路运输收入清算平

台办理清算业务的国铁集团及所属铁路运输企业、铁路上市企业、合资铁路及地

方铁路运输企业。

公司的关联采购主要包括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物流基地租赁及服务、两

端物流服务、资产采购、材料采购、维修服务及其他服务等。

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主要按照原铁道部制定的《铁路专业运输公司财务清

算办法》（铁财〔2003〕143 号）进行统一计算和结算，该清算办法对运输过程

中涉及的承运及发送、到达作业等相关路网服务所支付的费用清算进行了统一的

规定。《铁路专业运输公司财务清算办法》为铁路行业制度的组成部分，属于行

业管理定价，适用于境内国家铁路及与国家铁路办理直通运输的所有铁路运输企

业。

物流辅助服务及租赁主要参照《关于公布翻卸车维检费、机车出租费、货场

场地出租费三项货运杂费的通知》（铁运〔2008〕87 号）的相关规定确定价格。

前述原铁道部制定的各类铁路运输服务价格政策属于行业管理价格，包括铁路局

集团公司、合资铁路公司、地方铁路公司在内的铁路运输企业在参与国家铁路联

合运输时，均按上述行业清算政策执行，不能随意改变，因此定价具有公允性。

两端物流服务、材料采购、资产采购、维修及其他服务等关联采购主要系公

司及所属单位与国铁集团所属企业通过谈判协商确定采购价格。

2. 关联销售的主要内容



（1）关联销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向国铁集团收取的关联销售收入金额，主要是指部分商品汽车物流、

冷链物流、大件货物运输客户自行在各车站购买铁路货票后，本公司作为该类货

物的铁路运输承运人承担运输任务，该等业务实质是承运上游货主发运的货物，

但本公司与货主并不直接发生业务往来或资金结算，按照国铁集团清算的铁路运

输收入确认销售收入，因此统一作为向国铁集团收取的销售收入。

（2）关联销售定价公允性

公司向国铁集团收取的关联销售收入金额，系公司作为该类货物的铁路运输

承运人承担运输任务并根据国铁集团清算收取的铁路货物运输收入。货主向铁路

车站发运货物，系按照原铁道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路货物运价规

则》（铁运〔2005〕46号）确定铁路货物运输费用。原铁道部制定的铁路货物运

价规则属于行业管理价格，包括铁路局集团公司、合资铁路公司、地方铁路公司

在内的铁路运输企业在参与国家铁路联合运输时，都要严格按上述运价规则执行，

不能随意改变，因此定价具有公允性。

公司与广州东铁、上海安东等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销售收入，交易双方在

协议中结合发运方向、运输里程等因素协商确定物流费单价，并根据实际发运量

结算销售金额，定价具备公允性。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保障铁路物流服务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本公司保有的铁路物流运输专用车

辆需要进行必要的日常维护，因此需向沿途铁路局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单位采购车

辆维修所需配件等材料以及日常维修服务，铁路系统外部企业较难满足公司日常

作业过程中对于前述材料及维修服务的及时性和专业性要求。对于铁路运输相关

成本和物流场站的仓储及租赁服务等全网统一定价的关联采购以及向国铁集团

收取的关联销售收入，交易价格属于行业管理价格，定价具有公允性；对于其他

协商定价的关联销售/采购，是交易双方通过市场化方式独立进行的，交易价格

经过交易双方充分的商业谈判形成，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因此，公司关联

销售和关联采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调剂与授权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第二十四条“上市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在适用关于实际执行超出预计

金额的规定时，以同一控制下的各个关联人与上市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合计金额与对应的预计总金额进行比较。非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交易金额不合并计算。”的规定，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与相关集团企业

控制范围内的企业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按关联交易类别内部调剂使用相关关联交易额度，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在股东会授权的额度内签订协议并具体执行相关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三位独立董事

一致认为：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内容及

交易金额均在股东会授权的范围内，关联交易的执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对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符合公司持续经营和稳

定发展的需要，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不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

议；

2. 经与会独立董事签字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

决议；

3. 经与会委员签字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 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司签订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bookmark6

